股权转让类项目意向受让方报名时需提供的材料

[bookmark: _Toc300133890]一、意向受让方若为自然人，需提交以下材料（原件需核验）：
1、意向受让方的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面、本人签字按手印）；
2、如授权他人代理的，还须提供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面、本人签字按手印）和授权委托书（格式附后）；
3、《受让申请书》。

二、意向受让方若为法人及其分支机构、非法人组织，需提交以下材料（原件需核验）：
1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；
2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面、本人签字按手印并加盖公章）；
3、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面、本人签字按手印并加盖公章）、授权委托书（格式附后）、委托代理人为意向受让方聘用员工的相关证明；
4、公司章程（复印件）；
5、公司同意受让标的公司股权的决议原件（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决议）；
6、《受让申请书》（携带公章到宜昌文交所填写）。


授权委托书
（自然人版本）

本委托人       （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），授权         （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参与在湖北华中文化产权交易所宜昌有限公司挂牌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（项目编号：               ）的受让申请及《产权交易合同》的谈判、签署与执行，全权代表本委托人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务。
本授权书于   年   月   日签字生效，有效期为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三个月，特此声明。


委托人（签字/手印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
委托代理人（签字/手印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






授权委托书
（法人版本）

[bookmark: _GoBack]本委托方                   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），授权       （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参与在湖北华中文化产权交易所宜昌有限公司挂牌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（项目编号：               ）的受让申请及《产权交易合同》的谈判、签署与执行，全权代表本委托人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务。
本授权书于   年   月   日签字生效，有效期为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三个月，特此声明。


委托方（盖章/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/手印）：


委托代理人（签字/手印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